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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共行政的預算周期（之二）

Jo rg e Bru x o ＊

翻譯：吳志良

發表於《行政》雜誌第三／四期的本文的第一部份，約略勾畫出預算周期的

槪念並描述了草擬及施行《澳門地區總預算》應遵守的預算原則。

現在，我們在進入預算周期動態分析之前，先描述一下地區總預算的結構，

也就是做一個靜態分析，僅觀察地區總預算的架構，以便描寫和更好地理解其組

成部份。

作爲研究的基本素材，除開我們將在本系列最後一篇文章附錄的圖書目錄外

，我們要特別留意有關此內容的現行法例，其中我們強調指出《澳門組織章程》

第五十四和六十六條，以及現行一九八九年地區總預算和一九八六——八七年度

投 資 計 劃 執 行 報 吿 （ P I DDA 1 986／ 87 ）

儘管澳門直至一九九九年依然在葡萄牙共和國的管轄范圍範內，但本澳財政

管理是自治的，從而擁有自身的預算。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第五十四條的規定，澳門擁有自身的債權和債務，並

負責以本澳政府機構名議承担的決議和合約導致的債務和義務。

一 、 資 源 法

幾乎在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一般而言，向國庫上繳各種收入都預先有其居民

代表頒發的政治許可。這不僅是在當今社會，遠古時期已經是這樣，只不過那時

僅限於在政治上具影响力的社會階層的積極參與。

＊勞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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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存在一個人民納稅合法性的古訓。依據此一古訓，統治者向私人“

強加”的稅項，只有在需要納稅的社會成員的代表給予許可或表面上的許可後，

才被認爲是合法的。這樣，他們要抽減私人財產以充當公共財產，在古代，則是

下屬或諸侯向主權持有人進貢。

後來，按照契約原理，納稅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質。納稅是每一個公民和所處

的政治社會或開展創造財富或利潤的活動的社會自然建立的社會契約的直接和必

然的結果，政治行政機器向每一個成員要求的稅項，是他爲實現所在的“共和國”

的目標而作出的“貢獻”。此乃履行社會契約，由機構強加且同時爲之接受的一

種財產參與。

至於公共支出，自從最高政治職位的持有人的財產和集體財產不再存在混淆

現象之後，公共財產也完全歸於在政治上有組織的集體的社會所有，不再屬於任

何個別的成員，無論其持有和行使的職權是多麼突出和持久。

現代的國家和其他更小的公共實體，諸如地區、區、省或市或其他更大的公

共實體，諸如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和跨國組織（如歐洲共同體），都有自身的

財產。這些財產受到不同的法律體制的約束，根據其追求的目的而規定不同性質

的權利。那些法律體制規定各種解決方案，從絕對不能動用公共財產到自由買賣

公共財產，還有混合的方案。

跟公共收入相同，公共支出也接受規則的約束。有時，這些規則還相當嚴格

，規定多種限制並制定有關事前、事後核准支出的政治、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各

種監督 。

我們現在要分析的是進行公共收入和支出之前的政治方面的問題，此乃立法

會的職權範圍。立法會是澳門地區政府本身的機構，持有立法權最重要的一部份

並代表澳門居民。

有的國家，譬如葡萄牙自一九八二年起，國會通過國家預算，詳盡討論預算

的所有款項和撥款。而在另外的一些國家，國會僅是通過預算綱要法，規定預算

應遵守的基本原則和准許的公共收支總額。

澳門採用的是後一種模式，事實上我們也認爲這是最適合本澳的模式，賦於

總督在預算問題上有巨大權力。

澳門的預算綱要法傳統上稱爲資源法，因爲透過此法例，可以運用必要的財

政資源來執行澳門各項政策。

資源法是一部法例，由立法會頒發，授權總督在一定的原則下通過地區總預

算。因此，也授權本澳財政當局依現行的司法財政規則或由資源法重新引入的規

定來進行收支。例如，今年的資源法對私有的預算，對地區總預算的優先目標，

對預算技術等問題都有規定，總而言之，採取各項措施，以獲得公共賬目、授權

追加預算和開辟特別信貸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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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法討論的問題，完全屬於立法會的職權範圍。澳門組織章程第三十一條

第一款a）項規定，由立法會負責“在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授權政府征收本澳

自身的收入和支付未來管理的開支，並在授權的法例之下規定預算中其數額不依

法律或原有合約而決定的開支所應遵守的原則”。

二．政府施政大綱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第三十一條第一款m）項，制訂本澳社會、經濟和財

政的政策大綱同樣專屬立法會的職權範圍。

資源法明文規定，政府施政大綱要跟資源法一起通過和頒佈。

政府施政大綱不能被視爲計劃，它僅總體指出澳門政府和立法會本身要達到

的目標和要經過的道路。一般來說，都以扼要形式出現，有時甚至簡單重複過往

的目的和途徑。

一九八九年的施政綱領中，探討了下述要推行的政策的內容：a）公共部門

的經濟、財政、金融、兌換，對經濟活動的支持，統計、旅遊、勞工；b）本澳

的治理和基本設施，諸如基本衞生、環境、交通、住房、能源、郵政、通訊、海

事和漁業；c）敎育、青年、體育、文化和新聞；d）衞生和社會事務；e）行

政暨公職、身份證明、司法警察、司法、監獄和社會重返；f ）公共治安和民事

保 護 。

通常施政大綱一起並附錄於資源法，發表一份對上年度本澳財經形勢和與國

際經濟關係的分析。

儘管慣例上僅僅起草並通過施政大綱，然而，我們看來，《澳門組織章程》

中亦列出關於必須草擬本澳發展的年度或多年的財經計劃的指令性條文，因爲地

區總預算中有關公共投資的部份便是在這些計劃的基礎上起草的，這點似乎主要

來自《澳門組織章程》第三十一條m）項和第五十六條第一款後半部份。

三、預算法令

根據資源法和《澳門組織章程》第十三條賦與的立法權力，地區總預算是以

總督法令形式通過和付諸實施的。該法令指出本澳公共收入和支出的總預算。此

外，作爲對資源法規定的條文的補充和發展，制訂一些執行預算要遵守的財政管

理年度性規則，比如十二分之一制度，使用預算撥款的限制條件，對地區預算的

津貼以及澳門元跟設於里斯本的澳門儲金局財政關係中的官方兌換率。同時，還

規定了一些有關財政政策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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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尙有收入册和開支册——即有關經濟年度的收入和支出的預算附錄於

預算法令之後並成爲其一部份，然後以開支的三個提綱而結束，這些開支是根據

發表於本刊上期的本文的第一部份所述的標準而分類的。

四、預算實際情况

地區總預算可以分成三大部份：a）維持運作預算部份；b）計劃投資預算

部份；c）日常帳目預算部份。

第一部份，顧名思義，用於保持本澳相對沉重的行政機器的運作。這是用於

經常性開支的一部份預算，這些開支高達總開支的百分之八十，而資本開支或日

投資開支僅佔百分之二十。經常性開支中，地區總預算還負担了相當高的人工開

支 。

計劃投資預算部份用來改變本澳耐用性資產的價值，直接反映在不動產和設

備，或預先完成的行動上，特別是工程、研究、計劃和設計等。

前面已講過，從眞正意義上來說，並不存在一個計劃，制定尤其是宏觀經濟

領域的政治、經濟的重大目標，訂定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資源，譬如制定整體和

局部的規劃和行動，對之進行詳盡描述並排期，並指出由此引起的財政負担以及

獲取必要的資源支持那類活動的途徑。

從法律和正規的角度看，存在那麼一個計劃需要獲得立法會的通過，因爲那

屬於立法會的職權範圍，僅由本澳財政當局草擬是不足夠的。

從這個預算部份，可以看出澳府在公共投資方面的政治意圖。

指定性帳目預算指財政自治的公共部門的自有預算，從而，這些部門可以直

接將收到的稅收應用到由其執行或資助的活動，這樣，從開始就影響了收稅單位

執行自身的某些開支並逃避了公共收入的規章制度。

由於指定性帳目，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個稱作“無預算”的現象，但並未影響

前述的預算原則，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眞正的收入上繳和對預算完整性原則的一個

明顯的例外。實際上，該原則受擱置。

指定性帳目預算儘管列入地區總預算中，但有特殊的法律財政體制，是依十

一月二十一日的第41／83／M號法令和主管上司的指示草擬而成，然後由澳督訓

示通過的。

五月三十日的第42／88／M法令和十一月二十四日第1 1 9／84／M法令未被

撤消的部份也適用於指定性帳目預算。

指定性帳目預算是如此獨立地“製造和引導的”，僅從名義或理論上可說是

地區總體預算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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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預算的收入和支出均有固定的編號，方便執行預算及其電腦化。

地區預算中，有兩個顯著不同的部份，一部份是收入，另一部份爲支出。

收入依前述總預算的不同領域而分門別類或經常性收入，資本收入和指定性

收 入 。

經常性收入劃分成下面八類，並依包涵的主要情况擧例說明：a）直接稅（

收入稅、繼承稅、捐贈稅、物業轉移稅）；b）間接稅（旅遊、印花、消費、一

些利潤和費用）；c）收費、罰款和其他懲罰；d）；資產收入（利息、紅利、

租金、牌費，發行機構部份利潤和造幣的利潤）；e）滙款（外地或特別收入，

其中一些款項規定給社會工作司或澳門基金會等機構）；f ）出售耐用性資產（

不適用的物品剩餘物資）；g）出售耐用性資產或徵收服務費（變賣樓宇、出租

機器和流動物資，對醫療收費的參與和醫療衞生監督）；h）其他收入（賠償、

未歸類的偶然性收入）。

資本收入則分爲下面五類：a）出售投資資產（地皮和樓宇）；b）滙款（

資本參與）；c）財政借貸（中、長期貸款）；d）其他資本收入（上個經濟年

度的盈餘）；e）未扣入付帳的回流。

指定性帳目是一個剩餘組別，一般地包羅前述由具有財政自治權的公共機構

所得到的經常性收入。尙要補充的是，這些收入也用於支付同一機構本身的支出

第一部份稱爲開支表，由章組成，某些章還劃分爲節。

依次序，各章的名稱如下：一般性開支、行政曁公職司、華務司、敎育司、

衞生司、統計暨普查司、建設計劃協調司、財政司、公債開支、退休金和撫恤金

、普通開支、監務曁社會重返司、司法事務室、身份證明司、經濟司、工務運輸

司、地球物理暨氣象署、旅遊司、新聞司、博彩監察協調司、海事署、保安部隊

、勞工署、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計劃投資和指定性帳目、地圖繪製暨地籍司，

司法警察司。

上述每一章，原則上都構成一個組織單位成一組機構或公共部門的預算。

一般性開支那章包括澳門政府、總督辦公室、立法會、諮詢會、遠東傳敎團

，政務司和大型建設協調辦公室。

至於立法會，列入地區總預算的資料並非眞正的預算，而僅是撥款總數，因

爲立法會有自身的預算。

開支部份的最後，有三部圖册，每個都有開支的總提要。第一個的開支依機

構劃分；第二個依經濟劃分，第三個按功能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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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九九九年之後的地區總預算

考慮到計劃、程序和預算制度（Plann ing，P rog ramming and Budget ing System，

縮寫爲PPBS）及甚至稱作零預算或零基礎預算制度的原理和經驗，本澳的預

算制度在創新的基礎上重新制訂是自然甚至値得稱道的。

將來的進化是極爲重要的，因爲將對二十一世紀中期前澳門的前途定型。

事實上根據葡萄牙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八七年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

聲明，是可能對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預算作一些預測的。

預算的模式將會相同。此一判斷，源自“現行法律基本保持不變”這個事實
。

依上述聯合聲明，“澳門特別行政區一九九九年保持財政獨立，中央人民政

府不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這樣，本澳將依靠自己擁有的財政資源生存，這

些資源全部歸澳門，但也不需要依靠納入其政治行政管理的中國中央機構實行任

何“財政輸血”。

中葡聯合聲明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

第十一條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原在澳門實行的貨幣金融制度不變，澳

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訂貨幣金融政策。顯然，金融制度中包括地區總預算的內容

。

在同一附件的第十二條，明確補充如下：

“澳門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預算和稅收政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預決算須報中

央人民政府備案。澳門特別行政區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

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徵稅。”

一九九九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對澳門的主權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

共財政除開正常收入外，還有一個儲備基金。這個儲備基金由澳葡政府批地或續

地契所得的百分之五十的純收入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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